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系争的第三者

物损限额5万元条款，是某保险公司为

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未与投保人

协商，且条款内容限制了最高理赔金

额，应被认定为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格

式条款，某保险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该

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

平台投保系采用大批量自动投

保模式，每日默认复用首次保险方

案，投保人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关注

每份保单条款的内容是否发生变化，

所以仅仅把条款文字加粗加黑，无法

令投保人清楚知悉变更格式免责条

款的存在和具体内容。保险人或者

其委托的平台运营方，应在变更条款

纳入保单前的合理期间内，通过合同

约定或投保人确定可知的其他途径，

以显著、具体明确、一般理性人可充

分理解的方式，向投保人提示并明确

说明格式免责条款。

本案中，某平台在 2023 年 3 月 24

日以置顶重要公告形式发布了变更格

式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这种“一对

多”的通知方式，符合其与某科技公司

的合同约定，该通知方式应为有效。

但是，该公告发布时，新保险方案已在

前一日即 3 月 23 日实际进行了切换，

所以该公告不能构成有效的提示和明

确说明。另外，某平台在 2023 年 3 月

21日开展的对接群培训中，没有明确

告知变更后的保险方案将于何时上

线，也未预留合理期间以便某科技公

司及时通过公司决策程序，决定是否

同意接受条款变更，所以也不能构成

有效的提示和明确说明。

因此，该格式免责条款对某科技

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法院据此判决

某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车辆维修费 9.7

万元。

该判决现已生效。

据《人民法院报》

短信轰炸不是恶作剧，不是开玩笑，可能构成违法犯罪！来看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以案说法的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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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万公司

（卖方）与深光

公司（买方）签订买卖合同，思万公司交

货后，深光公司尚欠33500元未支付，故

思万公司诉至法院。起诉后，深光公司

支付了25500元，并主张剩余8000元已

转账至思万公司催收员工账户。看法院

怎么判。

核心提示

转账给催收员工
算履行债务吗？

外卖骑手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法院：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无效
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损失9.7万元，雇主某科技公司进行赔

偿后，向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索赔，却被告知根据变更后的免责条款其仅能赔付5万元。该免

责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结了这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9.7万元。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某科技公司是某外卖平台（以下

简称某平台）的物流服务商。双方协

议约定，某科技公司须通过某平台系

统为某科技公司旗下的所有外卖骑手

购买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由某平台

和某保险公司协商确定，某科技公司

不参与磋商。

某科技公司于 2021 年首次投保

后，旗下骑手每日接首单时自动参保，

默认复用首次投保时的保险条款，并

生成当天的日保单。某科技公司购买

的雇主责任险产品附加有第三者责任

险，附加险对于第三者物损没有规定

单独的赔偿限额。

2023 年 3 月 7 日，某平台与某保

险公司约定变更第三者物损赔偿责

任条款：从原本不单设赔偿限额变

更为按不高于 5 万元支付赔偿金。

同年 3 月 21 日，某平台通过对接群，

组织某保险公司对保险方案迭代事

宜进行了培训，但未告知新方案将

于何时切换使用。某科技公司参加

了该次培训。同年 3 月 23 日，某平

台上海地区正式上线了迭代后的雇

主责任险，迭代后仍附加有第三者

责任险，附加险中变更后的第三者

物损限额条款文字进行了加粗加

黑。同年 3 月 24 日，某平台以置顶、

重要级公告形式向各物流服务商发

布通知，告知上海地区的保险方案

已完成迭代。

然而，2023 年 3 月 23 日当日，某

科技公司的外卖骑手许某在配送途

中，与案外人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许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某科技

公司为此向案外人支付车辆维修费

9.7万元。

此后，某科技公司向某保险公司

索赔，某保险公司依据变更后的第三

者物损限额条款，只同意赔付5万元。

双方发生争议，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至

法院。

案情回顾

思万公司诉称，其与深光公司是两家从

事工业品制造和销售的企业，双方于半年内

先后签订了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由深

光公司向思万公司购买电力系统自动化软

件和线路保护装置，总价款为 175500 元。

合同签订后，思万公司完成交货，深光公司

于此后的四年间，先后通过公司账户向思万

公司转账 167500 元。深光公司主张剩余

8000元已由其员工李洋转账至思万公司催

收员工贾丁个人微信账户中。

思万公司辩称，该 8000 元不是支付案

涉货款，认为是员工个人往来款项。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过程中，深光公司提交了其员

工李洋与思万公司员工贾丁的微信转账记

录，证明李洋分三次向贾丁转账共计 8000

元，其中一笔转账说明为：我个人。深光公

司认为，贾丁说自己是催款的，对公付款要

扣奖金，因此要求李洋直接支付给贾丁，贾

丁再付给公司财务。之所以没有走对公账

户是因为公司账户上没钱，因此这 8000 元

为案涉合同货款。深光公司主张其已付清

货款，因此不应再支付上述 8000 元及相应

利息。对此，思万公司则认为，贾丁虽然是

其公司员工，但仅有催款权限，没有接收款

项的权限，公司亦未对其接收款项作出特别

授权，双方款项均系对公账户完成接收，该

8000元系李洋与贾丁的个人资金往来，与本

案无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

洋向贾丁转账的8000元是否为深光公司支

付的案涉货款。

首先，关于贾丁收取款项是否属于表见

代理。在贾丁代表思万公司向深光公司催

要涉案合同项下货款期间，除了争议的该

8000元外，其余款项均汇入了思万公司的对

公账户，深光公司未举证证明贾丁存在出具

具有收款权限的授权委托书等客观表象形

式要素，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

其次，从深光公司已向思万公司支付的

货款情况来看，除2020年11月30日付款人

为李洋个人账户外，其余均系对公账户转

账，另，李洋向贾丁转账 5000 元备注“我个

人”，对此李洋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双方之

间不排除存在其他往来的可能性。

综上，法院认定该 8000 元并非深光公

司向思万公司支付的案涉货款。现合同约

定的付款时间已经届满，深光公司应支付剩

余货款8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

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

生效。

据泸水法院微信公众号

玩短信轰炸敛财，不是恶作剧

案情回顾

“嘿 ，想不想一起发财？以你

的 专业技术，我们合作，绝对能赚

大钱！”

当张伟收到网友李明的这条信息

时，心跳不由得快了几分。他略懂计

算机技术，看到“发财”二字，忍不住问

了一句：“做什么？”

“短信轰炸！”李明迫不及待地介

绍，“我们开发软件，专门向某些手机

号连续发送验证码短信，市场需求大，

卖得特别好。我负责找客户，你提供

技术支持，收入绝对不低！”

向特定手机号码不停地发送验证

短信，让对方的手机在短时间内无法

正常使用。技术上并不复杂，张伟很

快就明白了大致的操作流程。

很快，张伟购买了服务器，制作了

网站，李明则购入各大门户网站的接

口。两人利用技术手段绕过安全防

护，操控门户网站向指定手机号发送

验证码短信。指定手机号在十分钟内

不断收到各大门户网站验证码短信轰

炸，轰炸时间内手机根本没法正常使

用，效果极佳。

尝到甜头后，他们开始在社交

平台上兜售“短信轰炸软件”，销量

惊 人 ，甚 至 有 人 批 量 购 买 后 再 转

售。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上涨，但

两人的心却隐隐不安。每次看到网

上关于短信轰炸的讨论，他们都会

下意识避开，不愿深究背后的法律

风险。然而，侥幸心理终究无法逃

脱法律的制裁。

某天，警察登门而至。看到警察

制服的那一刻，张伟和李明意识到真

的出事了。

最终，两人因提供侵入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三年有期

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同时退出

全部违法所得。

（文内姓名均为化名）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

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

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江苏检察网

核心提示


